
 1

关于做好 2018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做好 2018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请各学院根据学校文件、

教学规范要求和学院自身具体情况，在本学期完成组织领导、选题、下达任

务和开题准备等各项工作。为保证工作进度和质量，现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院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 

（一）各学院要成立以院长为组长、教学院长为副组长、各教研室（系）

主任等为成员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，成立答辩委员会、答辩小

组等，根据学校规定，结合学院的学科（专业）特点制定《2018 届应届毕业

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实施细则》和《成绩评定细则》，合理安排工作节

点（时间）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充分发挥二级督导的作用，按

照学校工作总体部署积极开展各阶段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学院要召开工作动员会和各阶段专题工作会，组织学习学校相

关文件和相关教学规范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程序及规范和材料规范）。 

（三）学院应按要求审查确定指导教师，开展选题工作，并做好下学期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师指导、工作检查、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定和评优的准

备工作。 

二、按要求配备师资，确定指导教师，严把选题质量 

（一）指导教师 

1、学院应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和毕业生人数进行师资配置，选聘符合要

求的指导教师，并督促指导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指导工作。 

2、合理分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。高级和中级职称教师所指导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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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人数应分别严格控制在 10 人（含助教协助指导）和 6 人以内，特殊情况

由学院书面报告、教务处审批。助教不能独立作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

师，但可协助高级职称（不含讲师）教师共同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

作。 

3、指导教师应全过程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各项工作，每

周对学生的指导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。严格过程管理，定期检查学生的工作

进度和工作质量，做好指导工作周记录。 

4、选聘校外人员担任指导教师的，学院要按学校要求进行聘任，并做

好指导教师的管理工作， 

（二）选题工作 

1、学院要召开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动员会，统一组织、合理

安排学生选题工作，于本学期放假前 2周公布最终选题结果，并填报《选题

统计表》（含重修、二学位并注明），汇总成册，以备检查。 

2、选题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，不能“大”，不能“空”，应结合社会生

产实际、教师科研课题和学生创新、竞赛成果，鼓励与课题和成果的“零对

接”、“再深化”，切实提高在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

中完成的比例。 

3、工科类专业一般须为设计，工程实践背景的选题比例不低于 85%。 

4、选题应注重更新，保证 3年内不重复，保证一人一题。 

5、一个大的题目由多名学生共同完成的，应分解为每名学生 1 个子题

目，明确每名学生应独立完成的任务，独立完成部分应不低于 70％。 

6、下列不能作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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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偏离本专业培养目标，达不到综合训练目的； 

（2）课件（网页）制作类； 

（3）题目过大或过小； 

（4）综述类或翻译类； 

（5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难以完成或不能取得阶段结果； 

（6）基本概念拓展或总结类等不宜作为毕业设计(论文)题目。 

学院作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的审查责任主体，要认真审查，保证题

目符合要求。 

7、选题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更改。确有需要，应按程序进行变更。毕

业答辩前 6周，不得变更。 

三、下达任务书，开展开题报告 

选题结束，教师应及时向学生下达任务书，要求在放假前下达，学生利

用假期做充分准备。学生接到任务书后，完成开题报告，并在下学期开学第

2周内提交开题报告。 

四、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 

学生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始前 2周提交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，

学院要严格按照要求对单位条件和指导教师条件进行考察审核，按学校要求

做好校外指导教师聘任，做好学生离校期间的监督、检查工作，督促学生按

时保质保量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并按时回校参加答辩。 

五、试运行“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 

本次选题工作使用 “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

http://ncwu.co.cnki.net/），请各学院毕业设计具体负责人认真学习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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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册，积极参加培训，并做好本单位教师和学生的系统使用培训工作。 

（一）各学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选题模式开展选题工作。 

（二）有条件的学院可试运用其他功能模块。 

（三）系统有关问题在毕业设计（查重）工作群中发布和交流，请具体

负责人关注。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毕业实习 

毕业实习作为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前最后一个学习、总结和提高的环

节，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毕业实习工作，统筹安排全院各专业的毕业实习工作，

切实做好实习工作计划的制定、组织协调、动员、监督、检查、总结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其他准备工作 

1、选题汇总情况。学院教学秘书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供设计（论文）

题目统计。 

2、督促检查。学院成立检查组，按照教评中心的要求，对选题、开题、

中期、工作进度等进行检查，总结经验，指出问题，并督促问题整改。 

3、评阅、答辩（含二次答辩）和成绩评定。根据学校安排按照相关文

件要求和学院具体实施细则进行准备。 

4、评优。根据学校安排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和学院具体实施细则做好评

优工作准备。 

5、“查重”检测。学校将继续对全部本科设计（论文）进行相似度查重

（含重修、二学位），并对重复率高的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视情节给予相应处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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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复率： 

（1）高于 30%（含）为“不及格”等级； 

（2）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复率必须小于 10%。 

学生须在答辩前按要求将论文上传至论文检测系统并完成检测。 

6、总结和归档。根据学校安排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（如《实践教学环节

材料规范》，可从工作群共享文件夹下载最新版）进行总结、归档的准备工

作，纸质材料均需加盖学院公章。特别提示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要同时

保存纸质和 WORD 文档。 

7、关于答辩时间 

根据教学进程安排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为下学期第十四周（2018

年 6 月 4 日～6月 8日）进行，各单位须按照进程合理安排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工作进度及答辩工作。 

8、关于重修 

对于重修毕业设计环节（包括毕业实习）的学生，由各单位提前安排指

导教师，并指导学生按学校通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。 

教务处 

2017 年 11 月 28 日   
 


